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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132号
上海锦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滨

江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锦渤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范清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7237号

杭州见山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沈
旻杰诉被告杭州见山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
认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
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09:30（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2020号

梅峰、万慧举：本院受理原告徐力健与被告梅峰、万
慧举、吕春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2020号民事判
决书。案件受理费28800元，由被告梅峰负担。公告
费650元，由原告徐力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038号

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霍娜
与被告浙江绿亦鲜物联网络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7）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040号

郝学军、杜国辉:本院受理的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
有限公司诉被告井陉县古驿运输有限公司、郝学军、杜国辉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1040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或者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739号

曹良印、钟昌回:本院对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273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曹良印、钟昌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
款17043.9元及相应违约金(暂计至2021年3月11日
的违约金为592.78元，此后以17043.9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钟昌回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0元，由被告
曹良印、钟昌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787号

甯守刚:本院对原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08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梁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宝泽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27650.14元及违
约金(至2021年5月7日的违约金为882.18元，此后违
约金以27650.14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8日起按年
利率1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甯守刚对上
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257元，由被告梁福林、甯守刚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068号

杭州润滋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伊
贤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润滋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黄文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6
日上午9时00分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22号

杭州市滨江区昕格便利店:本院受理原告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市滨江区昕格便利店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9日上午9:30分
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64号

王顺虎、神州优车(厦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市分公司诉被告王顺虎、神州优车(厦门)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市北郊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5
日上午9时20分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21号

沈在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沈在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5日上午9
时30分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48号

宣自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诉被告宣自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6日上午
9时20分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57号

付路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车商第一营业部诉被告付路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1月05日
上午十点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77号

吴圣强:本院受理原告陈剑诉被告吴圣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月6日上午9
时30分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799号

金海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竹林街）：本
院受理原告蔡增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37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下:被告金海华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蔡增坤借款290000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以借款29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从
2021年8月3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5650元，减半收取282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20
元，合计4845元，由被告金海华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3415号

潘益军：原告戎柏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潘益军偿还原告
借款30000元及以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7月24日起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
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潘益军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义蓬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886号

屠炳水：本院受理原告鄢洪华诉被告屠炳水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91民初18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驳回原告鄢洪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元（已
减半），由原告鄢洪华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773号

陈元、韩春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垫
付款38300元及资金占用费1195.7元(2021年7月5日
之后另计)。2、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料的期
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定于2022年1月17日14时在本院寿昌法庭3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152号

叶祖辛：原告洪英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2152号
民事判决书：准予原告洪英与被告叶祖辛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800元，由原告洪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99号

舒云步：本院受理原告江毅力与被告舒云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
江毅力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56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实际计算至被告
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利息以拖欠本金56000元为基数，
利率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8月17日起至2021年9月17
日的逾期利息损失暂计191.6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1月4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244号

王美菊（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55****6422）：
原告彭金香与被告王美菊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3民初6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王美菊赔偿原告彭金香经济损失17151.26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彭金香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2元，由原告彭金香负担
354元，被告王美菊负担228元，公告费650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161号

赵贺文（公民身份号码：3421251964****1512）：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建明诉被告赵贺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000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29日08时45分
在本院望春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414号

宁波市鄞州蓝珀服饰有限公司、吴海芳：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市宏保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州蓝珀服饰
有限公司、吴海芳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2民初124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077号

雷永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广波与被告安诚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雷永平（2021）浙0212民初
13077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30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88号

朱小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诉被告朱小卡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9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811号

刘纪华：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刘纪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108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90号

黄哲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诉被告黄哲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9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92号

张明胜：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诉被告张明胜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1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995号

贺治明：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贺
治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12民初119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574号

冯全生（公民身份号码：1423321992****4033）：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冯
全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5574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冯全生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租金38528.25元、违约金3852元，以上共计
42380.25元。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575号

何志平（公民身份号码：3505211985****7578）：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志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5575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何志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租金88842.45元、违约金8884元，以上共计
97726.45元。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147号

唐小龙（公民身份号码：4206241995****3316）：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唐小龙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514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小龙应在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垫付款12096.6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算至
2021年8月6日为1499元，其后以12096.60元为基数按
照月利率1%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唐小
龙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浙江晨
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5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90元，减半收取计95元，由被告唐小龙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507号

九江忆炜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肖三
海与被告九江忆炜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
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
15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九江忆炜鹃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肖三海
退还货款817.7元，同时原告肖三海向被告九江忆炜鹃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退还购买的皮带。二、被告九江忆炜
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肖三海三倍货款2453.1元。三、驳回原告肖三海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九江忆炜鹃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524号

钟梅花、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钟梅
花、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钟梅花支付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代偿款144200元，并支付自2021年3月1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以14420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
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被告杨福云对上述第一项被告钟梅花应履行之
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
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84元，减半收取
1592元，由被告钟梅花、杨福云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申请费1320元，
由被告钟梅花、杨福云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526号

钟梅花、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钟梅
花、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252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钟梅花支付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货款12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3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以12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
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
告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

被告钟梅花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
取1550元，由被告钟梅花、杨福云、深圳市源泰塑胶五金
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财产保全申请费1220元，由被告钟梅花、杨福云、深
圳市源泰塑胶五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238号

姚翔（公民身份号码：4228011993****3615）：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公司诉被告姚翔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91民初123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姚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公司欠款
24164.62元；二、驳回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5元，减半收取计
642.5元，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公司负担440.5元
(已预交)，由被告姚翔负担2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姚翔负担，款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新微的士运营有限
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87号

蒙招禄：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桥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二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时四十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186号

毛元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什伟与被告毛元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
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
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29日14时15分
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134号

林月月:本院受理原告胡凤娣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
月5日上午9：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163号

胡广：本院受理的原告苗招浓与被告胡广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8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一、被告胡广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空
位于慈溪市宗汉街道金轮新村4号楼103-203室（包
括架空层在内）的房屋，并交付给原告苗招浓；二、被告
胡广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苗招浓房
屋租金及占有使用费291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742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罗余军与被告张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送达（2021）浙0281民初774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依法偿还16100元货款；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十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280号

张定凤（公民身份号码：522421197905275527）：
原告李燕诉被告张定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书等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本院判令：一、依法判
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医疗费7339元，误工费20350
元、护理费3200.43元、营养费9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300元、鉴定费700元、交通费1153元，合计33942.43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1月06日
8：45分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